闽林院〔2014〕116号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开展院级教学督导管理的通知

院各处室系部馆科中心、工会、团委：

根据《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的若干实施意见》（闽林院〔2014〕109号）文件精神，为了推进学院“三风”建设，加强日常教学督导管理，更好地做好院级教学督导检查和听课评课工作，本学期按新的文件规定实施院、系两级教学督导与听课评课制度，现将院级教学督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院级教学督导与听课评课组

根据闽林院[2014]109号第七条规定，成立院级教学督导与听课评课组，成员由相关部门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讲师及以上职称的人员组成，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胡宗庆

副组长：洪福兴  廖世建  吴起明  余荣卓

组  员：曾秀云  何国生  裘晓雯  邹小燕  罗志斌  陈 莉 
黄淑燕  林志鹏  黄翠琴    

2014-15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教学督导人员安排详见附件1。

二、教学督导与听课评课组人员的工作职责

学院教学督导人员是我院教学质量监控、教学督导工作的骨干，担负对全院的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风与学风等状况进行检查、督导的重任。具体职责如下：

（一）开展教学督导与教学听课评课工作

 教学督导人员自觉完成听课评课、教学督导工作，当日提交听课检查记录表与教学督导记录表（详见附件2）。教学系统督导人员每学期听课20人次；行政部门督导人员每学期听课10人次，定期举行教学听课情况交流会。　　 
（二）开展日常教学巡查督导工作，

开展两个校区的日常教学巡查工作，并做好巡查记录（详见附件3）。巡查内容有：教师的上课情况，学生的课堂纪律和到课率，教师上课是否迟到、提前下课、私自调课等现象。要特别强调“查两头”，即要求：按时上课不迟到，按时下课不早退，及时汇总巡查情况，解决存在问题，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三）做好教学督导和听课评课意见反馈
教学督导员应及时监督学院教学运行情况，反馈教学信息。 督导检查中发现各系在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以书面材料形式及时向教学督导室反馈相关信息。同时，教学督导员应将当日教学巡查督导和听课资料及时提交到教学督导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督导室按学期将资料装订成册，建档保存，以备查阅。
附件：1.2014-15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教学督导人员安排表

2.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听课记录表
3.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记录表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9月30日

附件1
2014-15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教学督导人员安排表

	时间
	天麟校区督导人员
	江南校区督导人员

	周一
	胡宗庆、裘晓雯、陈莉
	曾秀云、罗志斌

	周二
	余荣卓、黄淑燕
	林志鹏、黄翠琴

	周三
	洪福兴、廖世建
	何国生、邹小燕、黄翠琴

	周四
	吴起明、胡宗庆、裘晓雯

	周五
	胡宗庆、曾秀云、何国生
	黄翠琴、林志鹏


附件2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听课记录表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授课地点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星期    ，第       节

	授课任务或

课题名称
	
	听课人
	

	有无课件
	
	　有无教学过程设计表
	

	授课过程：

	

	

	

	

	

	听课分项评价：请在各评价栏中打“√”；
选 项 标 准：A完全同意； B同意； C一般； D不同意。

	序号
	评 价 项 目
	A
	B
	C
	D

	1
	衣着得体、讲课热情，精神饱满
	
	
	
	

	2
	讲课富有感染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语速适中、声音清晰或宏亮
	
	
	
	

	3
	教师对问题的阐述准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4
	对课程内容娴熟、讲课思路清晰；具有启发性，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5
	重点突出，注重难点突破；举例恰当，便于理解
	
	
	
	

	6
	能调动学生情绪、注重与学生交流、沟通，课堂气氛活跃
	
	
	
	

	7
	教学内容能结合实际，采用案例教学；能够体现行业新技术，满足新工艺要求
	
	
	
	

	8
	讲述内容充实、课件制作精美或板书规范；能给学生思考、联想和创新的启迪
	
	
	
	

	9
	注重学生技能培养、训练，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10
	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维持课堂秩序、严格课堂纪律
	
	
	
	


附件3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记录表

	督导人员
	

	督导时间
	           年        月        日；周       第          节

	督导地点
	

	督导情况记录

	教师上课情况记录：



	学生上课情况记录：



	督导建议：



	备注：




督导人员签名：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年9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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